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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

京粮发 〔 2022 〕 16 号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

《 北京市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 的通知

各 区 商务局 （ 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 商

务金融局 ， 中 粮集 团 有 限公司 ：

为 适应粮食流通形势发展变化 需 要 ， 科学有效地组 织粮

食统计工作 ， 促进粮食统计工作 的 规范化 、 制度化 、 科学 化 ，

保障统计资料的 真实 、 准确 、 完整和及 时 ， 充分发挥统计在

粮食流通发展 中 的 重 要作用 ， 在确保 《 国 家粮食流通统计调

查制度 》 得到 有效执行的 前提下 ， 结合北京 市地方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 门 的 需 求 ， 依照 《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统计法 》 等相 关

法律法规 ， 我局 制 定 了 《 北京 市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 度 》 ，

并 已 经北京市统计局 审核批准 ， 现予 印发 。



同 时 ， 国 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已 在 官 网 （ httP : //www. 1

swz . gov . cn / html / zcfb / 2021 一 12 / 02 / content 一 268403 . shtm

l） 印 发 《 国 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 度 》 、 《 国 家粮食流通统

计调查制度实施细则 》 和 《 关 于 防 范和惩 治粮食流通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责任制 规定 （ 试行 ）)) （ 国粮粮规 〔 2021 〕 250 号 ）o

请各单位 自 行下载 ，
一并认真遵照 执行 。

附件 ： 北京 市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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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食和，睡事局

20:22 年 3 月 31归

（此件公开发布 ）

抄送 ： 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北京 市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办公室

北京 市统计局 。

2022 年 3 月 31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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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粮发 〔 2022 〕 16 号附件

北京市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2022一2023 年统计年报和 2022一2024 年定期统计报表 ）

北 京 市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制 定

2022 年 3 月



本制度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 和 《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制定

《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七条规定： 国家机关 、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 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 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 ， 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 ， 不得迟报 、 拒报统计资料。

《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九条规定：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对在统计工作中

知悉的 国家秘密 、 商业秘密和个人信 息 ， 应 当 予 以保密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 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 、 泄露 ， 不得用

于统计以外的 目 的 。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第二十三条规定： 所有从事粮食收购 、 销售 、 储存 、 加

工的经营者 以及饲料 、 工业用粮企业 ， 应 当建立粮食经营 台账 ， 并向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报送粮食购进 、 销售 、 储存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

况。 粮食经营 台账的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 3 年。 粮食经营者报送的基本数据和有关情

况涉及商业秘密 的 ，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负有保密义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第三十条规定：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及国家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会同 国务院农业农村 、 统计 、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 负 责粮食市场供求

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 ， 健全监测和预警体系 ， 完善粮食供需抽查制度 ， 发布粮食

生产 、 消 费 、 价格、 质量等信息 。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第三十八条规定：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条例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 、 储存 、 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 ， 以及执行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实施细则 》 第十二条规定： 粮食经营 台账应根据

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 如实记录粮食购进 、 销售 、 加工和储存等基础数据 ， 台账 内

容 、 格式等具体要求 由各省 、 自 治 区 、 直辖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结合当地实

际细化完善。 第十 四条规定： 所有从事粮食收购 、 销售 、 储存 、 加工的企业 以及饲

料 、 工业用粮企业 ， 应在粮食经营 台账基础上 ， 依据权责发生制建立粮食统计台账 ，

保留期 限不得少于 3 年。 第十五条规定： 各省 、 自 治 区 、 直辖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 门 应针对调查对象的不 同情况 ， 指导企业规范建立粮食统计台账。

《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实施细则 》 第三十三条规定： 省级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 门在确保 《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得到有效执行的前提下 ， 可结合

本地实际 ， 制定本省 （ 自 治 区 、 直辖市 ） 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 并报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备案 。

((J匕京市部 门 统计调查项 目 管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 制定统计调查项 目 ， 应 当

同 时制定该项 目 的统计调查制度 （ 或调查方案 ， 下 同 ）o

统计调查制度的 内容包括总说明 、 报表 目 录 、 调查表式 、 分类 目 录 、 指标解释 、

指标问逻辑关系 ， 采用抽样调查方法的还应 当包括抽样方案 。

统计调查制度应 当 对调查 目 的 、 调查对象 、 统计范 围 、 调查 内容 、 调查表式 、

调查频率 、 调查时间 、 调查方法 、 组织实施方式 、 质量控制 、 报送要求 、 资料公布 、

信息共享等作 出 规定。

((J匕京市部 门 统计调查项 目 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 市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

制定的统计调查项 目 ， 报市统计局 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 制定的统计调查项



目 ， 报各区统计局 审批。

((J匕京市部 门 统计调查项 目 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经批准的统计调查项

目 ， 应 当 在统计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法定标识 ， 包括表号 、 制定机关 、 批准文号 、

有效期 限等标志 。

对未标明前款规定的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 限的统计调查表 ， 统计调查对象有权

拒绝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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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总 说 明

（ 一 ） 调查 目 的 ： 为适应粮食流通形势发展变化需要 ， 科学有效地组织粮食统计工作 ， 促进粮食统

计工作的规范化 、 制度化 、 科学化 ， 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和及时 ， 充分发挥统计在粮食流

通发展 中 的 重要作用 ， 在确保 《 国 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 得到有效执行的前提下 ， 结合北京市地方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 的 需求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 特制定本统计调查制度 。

（ 二 ） 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 在中华人 民共和 国境内 从事粮食流通行政管理的部 门和经营活动为粮

食收购 、 销售 、 储存 、 运输 、 加 一［ 、 进出 口 业务和 以粮食为生产原料的养殖 、 饲料及食品酿造 、 酒精 、

淀粉等加工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粮油科研单位 （ 北京市辖区范围 内 ） ， 以及辖区 内被抽 中 的城乡 居

民户 。

（ 三 ） 调查 内 容 ： 粮食流通统计中各类粮油企业的收购 、 销售 、 进出 口 、 库存和价格 ， 以及粮食 、

食用植物油供需平衡调查中城镇 、 乡 村居 民户 ， 从事粮油收储 、 加工和转化用粮企业的生产 、 消费 、 省

际间购销等指标 ， 及时反映粮食的地区流向 、 库存品种布局 、 消费去向和粮食价格变动情况 ； 粮油仓储

设施等指标 ， 反映社会粮食仓储设施的规模和布局 ； 粮食产业经济中主要产品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产量 、

研究开发投入 、 工业总产值等指标 ， 反映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规模 、 速度 、 效益和变化趋势 ； 粮食行业机

构和从业人员构成等指标 ， 了解和掌握全行业组织机构和人员结构变化 ： 粮食科技统计 ， 调查 了 解粮食

行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科研投入 、 产 出情况 。

（ 四 ） 调查频率和时间 ： 详见
“

二 、 报表 目 录
”

和表下说明 。 必要时 ， 根据粮油市场形势变化 ， 由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整调查频率和统计范围 ， 并 向北京市统计局报备 。

（ 五 ） 调查方法 ： 城乡 居 民户粮油收支平衡基础调查表 （ JLDCB01 表 ） 和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费

基础调查表 （ JLDCBOZ 表 ） 采取抽样调查 （ 抽样方案详见附录 ） ； 粮油收购进度五 日 报 （ JLO3 表 ） 、 粮油

价格监测周报 （ JL04 表 ） 采取重点调查 ； 其他报表的调查对象为己纳入粮食流通统计范围 的企业 ， 采取

全面调查 。

（ 六 ） 组织实施 ： 辖区 内 各类涉粮企业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的粮油市场价格监测直报点通

过网络直报方式完成报送 ， 城乡居民户粮油收支平衡基础调查表由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辖区 内抽中 的城乡居 民户通过填写城乡 居民户粮油收支台账 ， 完成调查数据填报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 负责审核 、 验收 、 汇总和上报 。

（ 七 ） 质量控制 ： 不同报表数据 由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粮油科研单位在系统中直接填报 ， 区级粮食流通行

政管理部门审核汇总上报 ， 北京市粮食和储备管理部门对全市数据进行汇总审核 。 城乡居民户粮油收支平衡

基础调查表由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调查数据填报 ， 并对全区数据进行汇总审核 。

( )\ ） 统计资料公布和信息共享 ： 统计资料 、 信息的发布和使用范围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执行 。

责任单位为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处 ， 责任人为粮食储备处主要负 责人 。

（ 九 ） 使用 名录库情况 。 与北京市统计局建立衔接联动机制 ， 本制度使用北京市基本单位名录库补

充完善调查单位基本信息 ， 加强名录库信息互惠共享 。

一 2 一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二 、 报 表 目 录

统计范围 填报单位

JL02 表
粮食产业经济 季 （ 年 ） 辖 区 内 各类涉 粮 辖区 内 各类涉粮

季 （ 年 ） 报表 报 企业 企业

填报单位

辖区 内各

类涉粮企

业季后 n

日 前网上

报送季报 ；

报送 日 期 页

汇总单位 码

各 区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季
后 12 日 前完成

季报数据 审 核 、

验收 、 L报 ； 年 5

次年 2 月 18

日 前网 卜

报送年报

报 ： 次年 2 月 20

日 前完成年报数

据 审 核 、 验收 、

卜报

JL03 表
粮油 收购进度

五 日 报表
五 日 报

辖 区 内 从 事 粮 食

收购的重点企业

辖 区 内 从 事粮食

收购的重点企业

自 起报 日 开始后

逢 l 、 6 、 11 、 16 、

21 、 26 日 ， 区粮

食和储备 行政管

理部 门 网络填报

汇总数据

JL04 表
粮油 价格监测

周报表
周报

国 家 级 粮油 市场

价格监测 直报点 、

区 级 粮 油 价 格监

测点

国 家级粮油 市场

价 格 监 测 直 报

点 、 区级粮油价

格监测点

商 品 粮油 收支

JL05 表 平衡 月 （ 年 ）

报表

月 （ 年 ） 辖 区 内 各类 涉 粮 辖区 内 各类涉粮

报 企业 企业

地方储备粮油

JL06 表 收 支 平 衡 月

（ 年 ） 报表

月 （ 年 ） 地 方 储 备粮 油 承 地方储备粮油承

报 储企业 储企业

JLDCBOI

表

城乡 居 民 户 粮

油 收支平衡基 年报

础调查表

辖 区 内 抽 中 的 城

乡 居 民户

辖 区 内 抽 中 的城

乡 居 民户

自 起 报 日

开 始 后 逢

1 、 6 、 11 、

16 、 21 、 26

日 ， 企业报

送 数 据 至

区 粮 食 和

储 备 行 政

管理部 门

每 周 一 监

测 企 业 采

集价格 ， 并

完 成 网 卜

填报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企

业月 后 4 日

前 网 上 报

送月 报 ； 次

年 2 月 18

日 前 网 仁

报送年报

地 方 储 备

粮 油 承 储
企业月 后 4

日 前 网 卜

报送月 报 ；

次年 2 月 18

日 前 网 卜

报送年报

被 抽 中 的

城 镇 居 民
户 次年 1 月

31 日 前 报
送 粮 油 消

费 日 记账 ；

乡 村 居 民

户 当年 5 月
20 日 前 、 次

年 l 月 31

日 前 报 送

粮 油 收 支

台账

每周 二 区 粮食和

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完 成 数 据 审
核 、 上报

各 区粮食和 储 备

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完成月

报数据 审 核 、 验

收 、 卜报 ； 次年
2 月 20 日 前完成

年报数据 审 核 、

验收 、 上报

各 区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完成月

报数据 审 核 、 验

收 、 卜报 ； 次年
2 月 20 日 前完成

年报数据 审 核 、

验收 、 卜报

各 区 粮食 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当

年 5 月 20 日 前 、

次年 2 月 25 日 前

完成调 查数据 审
核 、 验收 、 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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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码

报告
期别

报送 日 期

表号 表名 统计范围 填报 单位

汇总单位

JLDCBOZ
表

餐饮 行业 单 位

食 用 油 消 费 基
石出 调查表

年报
辖 区 内 抽 中 的 餐
饮行业 单位

辖 区 内 抽 中 的 餐

饮行业 单位

填报 单位

被 抽 中 的

餐 饮 行 业

单位次年 2

月 22 日 前

报送

各 区 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次

年 2 月 25 日 前完 12

成 调 查 数 据 审
核 、 验收 、 卜报

JLOg 表
粮 油 仓储 设施

统计年报表
年报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企业

辖 区 内 各类涉粮

企业

辖 区 内 各 各 区 粮食 和 储 备

类 涉 粮 企 行政管理部 门 次

业次年 2 月 年 2 月 20 日 前完 13

18 日 前 网 成 年 报 数 据 审

L报送 核 、 验收 、 上报

JLIO 表
粮食从业人 员

情况年报表
年报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企业 、 粮油科研单

位 、 行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

辖区 内 各类涉粮
企业 、 粮油科研

单位 、 行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企

业 、 粮油科 各 区粮食和储备

研 单位 、 行 行政管理部 门 次

政 机 关 和 年 2 月 25 日 前完 14

事 业 单 位 成 调 查 数 据 审

次年 2 月 18 核 、 验收 、 卜报

日 前 网 卜

报送

JLll 表
粮油 科技基本
J清况年报表

年报 粮油科研 单位 粮油科研单位

粮 油 科 研

单位次年 2

月 18 日 前
网 卜报送

IL 12 表
粮油 省 际 间 流 月 （ 年 ）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辖 区 内 各类涉粮

向 月 报表 报 企业 企业

辖 区 内 各

类 涉 粮 企

业月 后 4 日

前 网 卜 报
送月 报 ； 次

年 2 月 18

日 前 网 卜

报送年报

辖区 内 各类

涉粮企业发

生 粮 食 购

进 、 销售 、

加工和转化

等情况时记

录

各 区粮食 和储 备

行政管理部 门 次

年 2 月 20 日 前完

成 年 报 数 据 审

核 、 验收 、 卜报

各 区 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完成月

报数据 审 核 、 验

收 、 ＿卜报 ： 次年
2 月 20 日 前完成

年报数据 审 核 、

验收 、 L报

JLTZ 表
北京 市粮食经

营统计台账

辖 区 内 各类 涉粮

企业

辖 区 内 各类涉粮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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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调 查 表 式

（ 一 ） 粮食产业经济季 （ 年 ）

表

报表

20 年 季度／ 20 年

计量单位

乙

制定机关 ：

批准机关 ：

批准文号 ：

有效期至 ：

代码

丙

JL02 表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北京市统计局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2025 年 1 月

数量

l
l
Q
山

n

乃

d
五

尸

刁

八

匕

n
U
O
(

U

』

（J

0
0

万元

万元

万 元

万元

万元

万 元

【

了

O
n
Q
一

n
U

n

〔

日

n
U

1
1

万元

万元

件

件

匆

l
q
口

n
j

月
性

【

a

（

匕

月

了

只

Q
}

n

1
1
q
自

八

j
A
通

二
J

(

b

t
t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I
L

,

1
9
〕

9
自

9
山

Q
白

Q
臼

9
〕

Q
山

门
白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O
n

Q
J

C
U

Q
白

Q
乙

n
j

屯

屯

屯

n
目

n
』

口
M

1
1
9
〕

几

n
A
人

Q
曰

n
n

八

舀

八

」

屯

屯

屯

屯

口
H

目
1
1
1

口

“

口
H

单位名称 ：

指标名 称

甲
一

、 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

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收入

其中 ： 互联网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二 、 技术指标

当年研究开发投入

其中 ： 政府支持投入

当年专利获得数

其中 ： 发明专利
三 、 设计生产能力

（ 一 ） 成品粮油加 工

日 处理小麦

日 处理稻谷

日 处理玉米

日 处理杂粮和薯类

日 处理油料

其中 ： 日 处理大豆

日 处理油菜籽

日 处理花生

日 处理葵花籽

日 处理其他油料

日 精炼油脂

其中 ： 日 精炼大豆油

日 精炼菜籽油

日 精炼棕搁油

日 精炼其他原油

日 调配制成调和油

日 灌装小包装油脂

（ 二 ） 粮油食品加 工

日 处理粮食

日 处理食用植物油

日 产主食食品
（ 三 ） 饲料加工

日 饲料生产能力

日 处理小麦

日 处理稻谷

日 处理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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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屯

口
』

n
卜

乃

了

O
n
Q
〕

n
划

1
1

几

乃

g
J

q
d
A
'

d
性

吨

吨

吨

吨

吨

4
2

4
3

4
4

4
5

4
6

4
7

4
8

4
9

5
0

5
1

5
2

5
3

5
4

5
5

5
6

5
7
5
5

朋

6
0

6
1

6
2

6
3

6
4

6
5
6
6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亩

户

吨

吨

吨

续表一

指标名称

甲

日 处理豆粕

日 处理其他粮食

（ 四 ） 粮食深加 工

日 处理小麦

日 处理稻谷

日 处理玉米

日 处理大豆

日 处理杂粮及薯类

四 、 实际产量及规模

（ 一 ） 成品粮油产量

小麦粉

大米

玉米面和王米渣

成品杂粮及杂粮粉

精炼食用植物油

其中 ： 大豆油

棕搁油

菜籽油

花生油

玉米油

米糠油

葵花籽油

木本植物油

其中 ： 油茶籽油

其他食用植物油

（ 二 ） 饲料产量

配合饲料

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

其他饲料

（ 三 ） 粮食深加工产品产量

商 品淀粉

酒精

其他深加工产品

五 、 其他

企业建立优质原粮基地面积

优质原粮基地关联农户 数

订单收购粮食数量

其中 ： 小麦

稻谷

单位负 责人 ：

计量 单位

乙

代码

丙

35

36

数量

填表人 ：

67

68

69

7O

7l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辖区 内 各类涉粮企业 。

2 ． 报送 日 期和方式 ： ( l） 季报 ： 各类涉粮企业季后 n 日 前网 卜填报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季后 12 日 前

完成数据审核 、 验收 、 卜报 ； ( 2） 年报 ： 各类涉粮企业次年 2 月 18 日 前网 卜报送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次年 2 月 20 日 前完成数据审核 、 验收 、 卜报 。

3 ． 表中代码 1 一6 , 42
一66 按季报送 。

一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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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粮油收购进度五 日 报表

单位名称 ： 20 年 月 日

表 号 ： JL03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1 月

指标名 称 计量单位
本期从生产者

购进
国有粮食

企业收购
最低收购价

收购

收购价格

（ 中等质量

标准 ）

代

码

丙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甲

油菜籽

小麦

旱釉稻

中 晚釉稻

粳稻

玉米

大豆

单位负责人 ：

乙

吨 ， 元／吨

吨 ， 元／公斤

吨 ， 元／公斤

吨 ， 元／公斤

吨 ， 元／公斤

吨 ， 元／公斤

吨 ， 元／公斤

填表人 ：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根据工作需要 ， 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参考统计部 门 发布的近年粮食产量 ， 以及粮食流通年报

中
“

从生产者购进
”

数据情况选定部分区 ， 由 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辖区 内 从事粮食收购的重点企业

填报 。

2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起报 日 期开始后逢 l 日 、 6 日 、 11 日 、 16 日 、 21 日 、 26 日 ， 通过网络报送 。 必要时 ， 根据

粮油 市场形势变化 ， 由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负责调整调查频率和统计范 围 ， 如遇此情况 ， 需 向北京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备 ， 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北京统计局报备 。

3 ． 起报 日 期 ： 小麦 、 油菜籽 6 月 1 日 ； 早釉稻 7 月 21 日 ； 中 晚粕稻 9 月 21 日 ： 粳稻 、 玉米 、 大豆 n 月 1 日 。

4 ． 价格统计 ： 收购价格指旺季收购期间辖区 内 主产地农民出售的新产粮油 的价格区 间 。

5 ． 统计 口 径 ： 收购进度仅统计当年新产粮油在收购旺季开始以来的本企业直接从生产者购进的粮油数量 ， 包括企

业 自 营收购和代其他企业收购 。 其中 ： 油菜籽按实际油菜籽和菜籽油折籽之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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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 乡



（ 三 ） 粮油价格监测周报表

单位名称 ：

指标名称

甲
一

、 粮食

（ 一 ） 原粮

1 ． 小麦

2 ． 稻谷 ： 早釉稻

中 晚釉稻

粳稻

3 ． 玉米

4． 大豆

（ 二 ） 成品粮

1 ． 小麦粉

2 ． 大米 ： 早釉米

中晚釉米

粳米

二 、 食用油及油料

油菜籽

菜籽油

花生油

豆油

调和油

三 、 粮食副产品及深加工产品

鼓皮

米糠

豆饼和豆粕

菜饼和菜粕

商 品淀粉

酒精

DDGS （ 玉米酒糟粕）

20 年 月 日

训 量 单位

乙

表 号 ： JL04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 ． ti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l 月

代码 价格水平

丙 1

门

I
Q
白

q
J

连
t
l
刁

（

匕

n
〕

n
C
曰

n

C
l
l
O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叮
‘

R
Q
以

门

n
U

n
l
l

C
U

1
1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l1

12

l3

14

l5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l6

l7

l8

l9

2O

2l

22

单位负责人 ： 填表人 ：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 l） 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的粮油 ， 11场价格监测 直报点 ， 并根据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及

时调整 。 （ 2）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选定的区级粮油价格监测点 。 选取标准 ： 选择经营场所较为固定 ， 购销量

相对较大 ， 具有一定代表性 、 居 民认可度 ．荡的企业作为监测点 。 各区应建立 3一5 个监测点 ， 至少包括 2一3 个粮

油零售企业 （ 超 l1J' ） 、 12 个粮食批发 、 集贸 l1J’场 ， 以及 12 个粮油加工或转化企业 。

2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每周 一为价格采集时间 ， 周 二网络报送 。 在 市场粮油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实行 日 报 ， 必要时

根据粮油 111场形势变化 ， 由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负责调整调查频率和统计范围 ， 如遇此情况 ， 需 向北

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备 ， 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北京统计局报备 。

3 ． 各监测点严格按照规定 的粮油 品种 、 产品和价格类型 （ 收购价格 、 进厂价格 、 出 厂价格 、 批发价格 、 零售价格 、

进 口 完税价格 ） 卜报 。

一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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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商品粮油收支平衡月 （ 年 ） 报表

单位名称 ：

指标名称

甲
一

、 期初库存
二 、 收入合计

从生产者购进

其中 ： 省外

其中 ： 实际省外购
从企业购进

其中 ： 省外

其中 ： 实际省外购

储备粮油转入

进 口

其中 ： 实际进 口

加工成品收回

其他收入
三 、 支 出合计

销售

其中 ： 省外
其中 ： 实际省外销
口粮与餐饮业

转作储备粮油
出 口

加工原料付出

转化用粮油

饲料用粮油
工业用粮油

其中 ： 酒精用粮

淀粉用粮

食品及副食酿造业用粮油

制酒用粮

其他工业用粮

其他支 出

四 、 期末库存

其中 ： 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库存

20 年 月 ／ 20 年

计量单位

乙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表 号 ： JL05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2022)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1 月

代码 数量

丙 1

OI

O2

O3

O4

05

O6

O7

08

09

10

ll

l2

13

l4

l5

l6

l7

l8

19

20

2l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O

3l

32

单位负 责人 ： 填表人 ：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辖区 内 各类涉粮企业 。

2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 l） 月 报 ： 各类涉粮企业月 后 4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报送 ； ( 2)

年报 ： 各类涉粮企业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次年 2 月 20 日 前 。 （ 3 ） 临时报 ： 市场 出现

异常波动时实行周报或 日 报 。

3 ． 填报品种 ： ( 1） 谷物： 小麦、 小麦粉、 早釉稻 、 中晚釉稻、 粳稻、 早釉米、 中晚釉米、 粳米 、 玉米 、 玉米面和王米

渣、 高粱、 大麦、 谷子 、 其他谷物； (2） 豆类： 大豆、 豆饼豆粕 、 其他豆类 ； (3 ） 薯类 ： 马铃薯折粮、 其他薯类折

粮 ； (4 ） 油脂油料： 菜籽油 、 油菜籽、 花生油 、 花生果、 大豆油 、 棉籽油 、 棕搁油 、 葵花油 、 葵花籽 、 油茶籽油 、

芝麻油 、 芝麻、 玉米油 、 米糠油 、 调和油 、 其他油 、 其他油料。

4 ． 数值均保留一位小数 。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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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地方储备粮油收支平衡月 （ 年 ） 报表

单位 名称 ：

指标 名称

甲
一

、 期初库存

二 、 本期收入

从生产者购进

其中 ： 省外

从企业购进

其中 ： 省外

商品粮油转入

进 口

其他收入

三 、 本期支出

销售

其中 ： 省外

转作商 品粮油

出 口

其他支出

四 、 期末库存

按收获年限划分 ：

2018 年及 以前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小包装成品粮油

五 、 省外储存

单位负责人 ：

20 年 月 ／ 20 年

训 量 单位

乙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表 号 ： JL06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 l !j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l 月

代码 数量

丙 1

Ol

O2

03

04

O5

06

O7

O8

09

10

l1

l2

13

l4

l5

16

填表人 ：

l7

l8

19

20

21

22

23

24

25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地方储备粮油承储企业 。

2 ． 报送 单位和时间 ： ( l） 月 报 ： 地方储备粮油承储企业月 后 4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

报送 ； ( 2） 年报 ： 各类涉粮企业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次年 2 月 20 日 前 。

3 ． 填报品种 ： ( l） 谷物 ： 小麦 、 小麦粉 、 旱釉稻 、 中 晚釉稻 、 粳稻 、 甲 釉米 、 中 晚釉米 、 粳米 、 玉米 、 玉米面 、

高粱 、 大麦 、 谷子 、 其他谷物 ； ( 2） 豆类 ： 大豆 、 豆饼豆粕 、 其他豆类 ； (3 ） 薯类 ： 马铃薯折粮 、 其他薯类

折粮 ； ( 4） 油脂油料 ： 菜籽油 、 油菜籽 、 花生油 、 花生果 、 大豆油 、 棉籽油 、 棕搁油 、 葵花油 、 葵花籽 、 油

茶籽油 、 芝麻油 、 芝麻 、 王米油 、 米糠油 、 调和油 、 其他油 、 其他油料 。

4 ． 数佰均保留一位小数 。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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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城乡居民户粮油收支平衡基础调查表

20 年

家庭基本情况

01 户 主姓名 02 家庭人 口 其中常住人 口

03 住址 ： 县 （ 区 、 旗 ） 乡 （ 镇 、 街道 ）

04 经营耕地面积 ： 亩 ， 其中流转耕地面积 ： 亩

指标名 称 计量单位

甲 乙
一

、 期初库存 公斤

二 、 收入合计 公斤

产量 公斤

购买量 公斤

其他收入 公斤

三 、 支出合计 公斤

家庭消费 公斤

口 粮 （ 油 ） 公斤

外购熟食品消 费 公斤

在外餐饮 公斤

饲料 公斤

种子 公斤

销售 公斤

其他支出 公斤

四 、 期末库存 公斤

单位负责人 ： 填表人 ：

表 号 ： JLDCBOI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4 年 6 月

才寸

代码

丙

O5

06

07

08

09

l0

ll

l2

l3

14

15

16

17

l8

l9

数量

l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 北京市城乡居 民户 粮油收支平衡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 费抽样调查

方案 》 确定的城乡 居 民抽样调查户 。

2 ． 报送单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调查的城乡 居 民户 。

3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次年 1 月 底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调查员 收集整理调查户 台账 ， 次年 2 月 底前 ， 各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完成数据汇总填报 ， 通过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报送 ； 此表同时也是乡 村居 民户 每年 4 月 末

存粮调查表 ， 调查时点为 4 月 30 日 ， 报送时间为 5 月 20 日 前 ， 调查户填写乡 村居 民户 粮油收支台账 ， 各区粮

食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调查 员整理汇总数据 ， 通过国家粮油统计信 总系统报送 ； 只 需报第 07 、 17 、 19 三个指标 ，

其中产量为上年粮食产量 ， 销售量为 卜年 5 月 l 日 至本年 4 月 30 日 期间 的粮食销售量 。

4 ． 填报品种 ： ( 1） 粮食 ： 小麦 、 小麦粉 、 旱釉稻 、 中 晚釉稻 、 粳稻 、 早粕米 、 中晚釉米 、 粳米 、 玉米 、 玉米面 、

大豆 、 其他 。 （ 2） 油脂和油料填报品种 ： 菜籽油 、 花生油 、 豆油 、 棉籽油 、 葵花油 、 油 茶籽油 、 调和油 、 其他

油 ； 油菜籽 、 花生果 、 葵花籽 、 其他油料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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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 费基础调查表

20 年

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 JLDCB02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 l1J’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 l1J’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4 年 6 月

01 单位名 称 ：

03 营业面积 （ 平方米 ） :

02 地址 ：

指标名称

甲
一

、 消 费量 （ 购进量 ）

二 、 年末存量

计量单位

乙

代码

丙

O4

O5

数量

1

升

升

单位联系人 ： 调查员 ：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各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 根据 《 北京 ， }i社会粮食 、 食用植物油抽样调查方案 》 确定的餐饮行业单位 。

2 ． 报送单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调查的餐饮行业单位 。

3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调查时点为 12 月 31 日 ， 次年 2 月 底前 ， 通过电子邮件报送 。

4 ． 填报品种 ： 菜籽油 、 花生油 、 豆油 、 葵花油 、 调和油 、 其他油 。

5 ． 餐饮行业 单位 ： 根据 《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 ， 餐饮业是指在一定场所 ， 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 、 调制 ， 并出售

给顾客主要供现场消 费的服务活动 。 本调查所指的餐饮行业单位包括当年实际经营 的餐饮企业 （ 不含连锁企业

总部 ） 和食堂 。

6 ． 营业面积 ： 指餐饮行业单位营业场所的面积 ， 主要用于 了解被调查单位的营业规模 。

7 ． 消费量 （ 购进量 ） ： 指餐饮行业单位全年用于餐饮服务活动的所购进的食用 油数量 ， 考虑到餐饮行业单位经营特

点 （ 食用 油随用 随买 ， 库存较少 ） ， 购进量基本等 同于消 费量 。

12



（ 八 ） 粮油仓储设施统计年报表

20 年

表 号 ：

制定机关 ：

批准机关 ：

批准文号 ：

有效期至 ：

计量单位

乙

平方米

吨

吨

代码

丙

JL 09 表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北京市统计局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2024 年 6 月

数量

，
二

q
山

Q
曰

n
U

0

C
U

注
‘

二
J

（

匕

【

了

R
)

（

日

八
U

n
U

八
曰

n
U

吨

吨

吨

吨

吨

Q
曰

n
曰

，
且

q
乙

八

」

n
曰

，
l

,
1

1

.
1

1
1

吨

吨

吨

吨

吨

l4

l5
个

吨

16

l7

l8

n

廿

n

1
1
n
乙

n
n
J
任

叹
」

,

1
9
山

q
乙

n

乙

q
乙

9
一

9
』

(

b

,
1

C
O
Q
以

八
曰

O
』

9
〕

Q
口

O
口

八

」

吨

吨

吨

吨

吨

单位名称 ：

指标名称

甲
一

、 库 区面积
二 、 标准仓房仓容

完好仓容
1 ． 按仓型划分

平房仓

浅圆仓

立筒仓

楼房仓

其他仓型

2． 按建成时问划分
2000 年及 以前
2001 年至 2010 年
2011 年以来

需大修仓容
三 、 简 易仓容

四 、 油罐

油罐个数

油罐罐容

五 、 主要附属设施

储粮罩棚

烘干设施

烘干能力

六 、 储粮技术应用

应用环流熏蒸仓容

应用粮情测控仓容

应用机械通风仓容

实现气调储粮仓容

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其中 ： 实现低温储粮仓容

实现准低温储粮仓容

七 、 年度仓储设施建设情况

新建成标准仓房仓容

在建标准仓房仓容

维修改造新增仓容

升级改造仓容

新建成油罐罐容

吨

台 （套）

吨／ 日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单位负 责人 ： 填表人 ：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辖区 内 各类涉粮企业 。

2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各类涉粮企业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次年 2 月 20 日 前报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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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粮食从业人员情况年报表

20 年

训 量 单位

表 号 ： JL10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 llJ－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4 年 6 月

代码 数量

丙 1

01

02

03

04

05

乙

人

人

人

人

人

0
6

0
7

0
8

0
9
1
0

一

1
1

1
2

1
3
1
4

一

巧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一

人

人

人

人

人
一

人

人

人

人
一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一

次

单位名称 ：

指标名称

甲
一

、 从业人员 期末人数

其中 ： 在岗职工

其中 ： 长期职工

临时职工

其中 ： 其他从业人员
二 、 长期职工

1 ． 按学历划分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中专

高中及 以下
2． 按年龄划分

35 岁 及 以下
36 岁 至 45 岁
46 岁 至 54 岁
55 岁 及 以 卜

3 ． 按人员类别划分
公务员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 ： 高级职称
正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及以下职称

工人

其中 ： 技术工人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 下
三 、 本 单位举办涉粮培训班情沉

办班次数
培训人次

四 、 本 单位职工参加涉粮培训 人数

单位负责人 ：

人次

人次

填表人 ：

30

3l

32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R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各类涉粮企业 、 粮油科研 单位 、 行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 。

2 ． 报送 单位和时间 ： 各类涉粮企业事业单位 、 粮油科研 单位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次年
2 月 20 日前报送 。

3 ． 主营业务为粮油经营的涉粮企业 ， 从业人员 全部纳入统计 。 主营业务不是粮油经营的涉粮企业 ， 仅统计从

事粮油经营业务的人员 。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属于综合性部 门 ， 仅统计部 门 内 从事粮食相关工作 的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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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

（ 十 ） 粮油科技基本情况年报表
表 号 ：

制定机关 ：

批准机关 ：

批准文号 ：

20 年 有效期至 ：

一

、 项 目 基本情况

02 项 目 编号

04 项 目 类别

06 项 目 批复部 门及来源

JLll 表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北京市统计局

京统函 〔 2022 〕 53 号
2024 年 6 月

01 项 目 名称

03 项 目 负责人

05 项 目 技术领域

07 起止年限

指标名称

甲

计量 单位

乙

代码

丙

数量

l

二 、 投资基本情况

国家财政总预算

当年国家财政拨款

地方财政拨款

单位 自 筹／接受委托

其他

三 、 科研成果基本情况

（ 一 ） 基础类成果

专利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标准

制定

修订

获奖

国家级

省级

（ 二 ） 应用类成果

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

四 、 粮食科技创新平台

国家级

省部级

单位负责人 ：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08

09

1O

11

l2

q
J

通

任

二
J

（

匕

【

了

O
口

Q
〕

n
钊

1
1
q
乙

n
J
A
且

︸

匀

八

匕

【

了

『

1

1
1

,

1

l
t
l
压

J
I

1
1
9
自

q
白

n

乙

q
乙

q
乙

q
白

q
』

q
白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篇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个

个

填表人 ：

28

29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粮油科研 单位 。

2 ． 报送时间和方式 ： 粮油科研 单位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次年 2 月 20 日 前报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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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粮油省际间流向月 （ 年 ） 报表

单位名称 ： 20 年 月 ／ 20 年

指标名称

甲

一

、 省外购进

购 自 北京

购 自 其他省份

二 、 销往省外

销往北京

销往其他省份

训 量 单位

乙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单位负责人 ： 填表人 ：

表 号 ： JL12 表

制定机关 ： 北京 ． 仃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 ， }i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 2022)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1 月

代码 数量

丙 l

Ol

O2

O3

O4

O5

O6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各类涉粮企业 。

2 ． 报送单位和时间 ： ( l） 月 报 ： 各类涉粮企业月 后 4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 月 后 5 日 前报送 ； ( 2)

年报 ： 各类涉粮企业次年 2 月 18 日 前 ， 各区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次年 2 月 20 日 前 。 （ 3 ） 临时报 ： lIJ’场 出现

异常波动时实行周报或 日 报 。

3 ． 填报品种 ： ( 1） 谷物 ： 小麦 、 小麦粉 、 早釉稻 、 中 晚釉稻 、 粳稻 、 早袖米 、 中 晚釉米 、 粳米 、 玉米 、 玉米面和

玉米渣 、 高粱 、 大麦 、 谷子 、 其他谷物 ； (2 ） 豆类 ： 大豆 、 豆饼豆粕 、 其他豆类 ； (3 ） 薯类 ： 马铃薯折粮 、 其

他薯类折粮 ； ( 4） 油脂油料 ： 菜籽油 、 油菜籽 、 花生油 、 花生果 、 大豆油 、 棉籽油 、 棕搁油 、 葵花油 、 葵花籽 、

油茶籽油 、 芝麻油 、 芝麻 、 玉米油 、 米糠油 、 调和油 、 其他油 、 其他油料。

4． 购 自北京 ： 购 自 本市行政区之外 ， 且购进后未实际运回本市的粮油 需填在
“

购 自 北京
”

指标中 。

5 ． 销往北京 ： 销往本市行政区之外 ， 且销售后未实际从本市运出 的粮油 需填在
“

销往北京
”

指标 中 。

6 ． 其他省份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内 蒙古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安徽 、 福建 、 江西 、 山 东 、

河南 、 湖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海南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 夏 、 新疆 。

7 ． 数值均保留一位小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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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 北京市粮食经营统计台账

单位名称 ： 20 年 月

表 号 ： JLTZ

制定机关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批准机关 ：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 京统函 （2022) 53 号

有效期至 ： 2025 年 1 月

指标名称

甲

计量单位

乙

数量

l

一

、 年月 日
二 、 摘要

三 、 收入合计

从生产者购进
, fJ－ 内

！ 卜外

其中 ：

从企业购进

市 内

市外

其中 ：

其他收入

四 、 支出合计

销售

市 内

其中 ：

市外

其中 ：

转化用粮油

其他支出

五 、 结存

生产年份

单位负 责人 ：

实际市外购

实际市外购

销往 口 粮及餐饮业

实际市外购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填表人 ：

代码

丙

01

02

O3

O4

O5

O6

07

08

09

l0

l1

l2

l3

14

15

16

l7

l8

l9

20

2l

22

填报 日 期 ： 20 年 月 日

说明 ： 1 ． 统计范围 ： 各类粮油企业 。

2 ． 填报品种 ： ( 1） 谷物 ： 小麦 、 小麦粉 、 早釉稻 、 中 晚釉稻 、 粳稻 、 早釉米 、 中 晚釉米 、 粳米 、 玉米 、 玉米面和

玉米渣 、 高粱 、 大麦 、 谷子 、 其他谷物 ； (2 ） 豆类 ： 大豆 、 豆饼豆粕 、 其他豆类 ； (3 ） 薯类 ： 马铃薯折粮 、 其

他薯类折粮 ； ( 4） 油脂油料 ： 菜籽油 、 油菜籽 、 花生油 、 花生果 、 大豆油 、 棉籽油 、 棕搁油 、 葵花油 、 葵花籽 、

油茶籽油 、 芝麻油 、 芝麻 、 玉米油 、 米糠油 、 调和油 、 其他油 、 其他油料。

3 ． 年月 日 ： 根据原始记录凭证的 日期填写 。

4． 摘要 ： 填写原始凭证单据号码 ， 或简述该项记录业务情况。

5 ． 结存： _L期
“

结存
”

＋本期
“

收入合计
”

一本期
“

支出合计
”

二本期
“

结存”

6． 填写时间 ： 当发生粮食购进、 销售、 加工和转化等情况时 ， 粮食经营者应在粮食经营统计台账中如实记录 ， 并确保经营

统计台账保留期限不少于 3 年。

7 ． 数值均保留整数位 。

8 ． 该台账兼具粮食经营 台账 、 粮食统计台账双重功能 。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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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主要指标解释

1 ． 粮食产业经济报表部分

( l） 工业总产值 ： 指采用报告期 内 的产品 实际销售价格 （ 不含增值税价格 ） 计算的工业总产值 。

包括成品价值 、 对外加工费收入和 自 制半成品 、 在产 品 期初期末差额价值 。

( 2） 主营业务收入 ： 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 品 、 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 。 根据会计
“

主营业务

收入
”

科 目 的期末贷方余额 （ 结转前 ） 填报 。 执行 2006 年 《 企业会计准则 》 或 2011 年 《 小企业会计准

则 》 的企业 ， 如未设置该科 目 ， 根据企业会计决算
“

利润表
”

中 的
“

营业收入
”

填列 。

( 3） 销售收入 ： 指企业销售粮油产 品及副产品 、 粮油食品 、 饲料 、 深加工产品 的收入和提供劳务

取得的收入 。 根据企业会计账
“

销售收入 ”

科 目 填列 。

(4） 利润总额 ： 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大成果 ， 是企业在一定时期 内 的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 。

根据企业会计决算
“

利润表
”

中 的
“

利润总额
”

填列 。

( 5） 利税总额 ： 指企业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 应交增值税 、 管理费用 中税金和利润总额之和 。

(6） 互联网销售收入 ： 指企业通过互联网销售粮油等产品获得的收入 。

( 7） 设计生产能力指企业设计 日 处理原料能力 ， 其中 ： 稻谷加工企业为 日 处理稻谷能力 ， 按每天

开工两班 16 小时计算 ； 小麦加工企业为 日 处理小麦能力 ， 按每天开工三班 24 小时计算 ； 食用植物油加

工企业按油料处理能力和精炼能力分别填报 ， 其中 日 处理大豆能力 、 日 处理油菜籽能力 、 日 精炼大豆油

能力 、 日 精炼菜籽油能力是指只能加工大豆 、 油菜籽和精炼大豆油 、 菜籽油专用生产能力 。 日 精炼能力

指对原油 （ 又称毛油 ） 进行加工 ， 能够生产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四级 以上 （ 含四级 ） 食用植物

油 的能力 ； 其中 日 灌装小包装油脂指用于生产小包装油脂 「20 升以下 （ 含 20 升 ） ］ 的灌装能力 。 油料处

理能力和精炼能力及灌装能力均按每天开工三班 24 小时计算 。 玉米加工企业为 日 处理玉米的能力 ， 按

每天开工三班 24 小时计算 ； 杂粮加工企业为 日 处理杂粮能力 ， 按每天开工三班 24 小时计算 。

( 8） 除玉米加工业的年生产能力按照 日 处理原料能力 x300 天计算外 ， 其他各粮油加工行业按 日 处

理原料能力 X250 天计算 。

( 9） 饲料 ： 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原料 ， 通过粉碎 、 配料 、 混合等工艺 ， 加工产出饲养禽 、 畜 、 水

产类等动物的食物 。 包括配合饲料 、 浓缩饲料 、 预混合饲料和其他饲料 。

( 10 ） 企业建立优质 原粮基地面积 ： 指企业通过订单 、 合同 、 入股 、 流转耕地使用权等方式设立的

优质原粮基地 。

( 11） 优质原粮基地关联农户 数 ： 指企业通过订单 、 合同 、 入股 、 流转耕地使用权等方式设立优质

原粮基地 ， 所关联涉及的农户 数量 。

( 12 ） 订单收购粮食数量 ： 指企业通过订单收购的粮食数量 。

2 ． 粮食流通报表部分

( l） 从生产者购进 ： 即收购 ， 是指直接向种粮农民或者其他粮食生产者批量购买粮油 的数量 。 其

18



中购 自 本市行政区之外的粮油填在 “

省外
”

指标中 ， 购进后实际运回本市的粮油还需填在
“

实际省外购
”

指标中 。

企业从农村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粮食经纪人购进的粮食 ， 企业收回 的因灾借粮 ， 企业 自 产 自 销 （ 或

自 用 ） 的粮食 ， 视同从生产者购进 。

( 2 ） 国家临时存储收购 ： 指根据国家收购计划 ， 由指定的执行国家收购政策的企业按照规定的挂

牌价格从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批量购买的粮食数量 。

( 3 ） 最低收购价收购 ： 指 由政府指定的地区 、 按照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购价从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

者批量购买的粮食数量 。

( 4） 从企业购进 ： 指除购 自 生产者 以外的其他粮食收储 、 加工企业或饲料 、 深加工等转化用粮企

业的粮油商品数量 。 其中购 自 本市行政区之外的粮油填在
“

省外
”

指标中 ， 购进后实际运回本市的粮油

还需填在
“

实际省外购
”

指标中 。

( 5） 销售 ： 指企业通过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让渡粮食的所有权 ， 并获取相应经济收入的行为 。 企业

借给受灾居民的粮食 ， 视同销售 ， 其中销往本市行政区之外的粮油填在
“

省外
”

指标中 ， 销售后实际从

本市运出 的粮油还需填在
“

实际省外销
”

指标中 。

( 6） 口 粮及餐饮业 ： 直接销往本市行政区 内 城乡居 民 、 职工食堂 以及餐饮行业用作生活消费的粮

油 ， 需填在
“

口 粮及餐饮业 ”

指标中 。

( 7） 进 口 ： 指直接从国外 、 境外进 口 或委托代理企业进 口 的粮油商品数量 ， 进 口 后实际运回本市

的粮油还需填在
“

实际进 口
”

指标中 。

(8） 出 口 ： 指直接向 国外 、 境外出 口 或委托代理企业出 口 的粮油商品数量 。

( 9） 库存 ： 指存放在仓库 、 货场 、 转运站等地的粮油实际数量 。 粮油库存一律由所有权方统计 。

( 10 ） 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库存 ： 指粮食加工企业依据法律法规明确的社会责任所建立的库存 ， 须依

照法定程序动用 。

( 11 ） 储备规模 ： 有关部 门 下达的且已经落实的储备规模数量 ， 包括实际库存数量和销售及轮出后

尚未补充的数量 。

( 12 ） 储备粮转入 ： 指根据计划文件 ， 将中 央或地方储备粮转作轮出粮源 ， 以及中央或地方储备粮

轮换时轮出粮源的数量 。

( 13） 转作储备粮 ： 指根据计划文件 ， 将轮入粮源转作 中央或地方储备粮 ， 以及中央或地方储备粮

轮换时轮入粮源的数量 。

( 14 ） 加工成品收回 ： 指加工原粮 （ 油料 ） 产 出 的成品粮 （ 油 ） 数量 ， 对成品粮 （ 油 ） 进行再次加

工的产出不计入 。

( 15） 加工原料付出 ： 指加工实际耗用 的原粮 （ 包括榨油用 的大豆 ） 、 油料 。

( 16 ） 转化用粮 （ 油 ） ： 指饲料用粮 （ 油 ） 与工业用粮 （ 油 ） 数量之和 。

( 17） 饲料用粮 （ 油 ） ： 指饲料企业加工生产饲料所用 的粮食 、 养殖企业和农户 直接喂养禽畜等所

消 费的粮食 （ 食用油 ） 数量之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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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工业用粮 （ 油 ） ： 指工业 、 手工业 、 食品及副食酿造业 、 制酒业用作原料或辅助材料所消 费

的粮食 （ 食用油 ） 。

( 19 ） 其他收入和支 出 ： 指不属于报表中所列各项具体粮油收支指标的收入和支 出 项 目 ， 如损失 、

损耗 、 溢余 、 加工折差等 。

( 20 ） 商 品量 ： 指粮食 、 油料生产者生产并 出 售的粮食 、 油料数量 。

( 21） 社会粮食 、 食用 油消 费量 ： 指用于生产消 费和生活消 费 的粮食 、 食用 油 数量 。

( 22） 城镇人 口 口 粮 （ 油 ） ： 指居住在城镇 、 工矿区 的人 口 直接食用 的粮食 （ 食用 油 ） 数量 。

( 23 ） 乡村人 口 口 粮 （ 油 ） ： 指居住在乡 村的人 口 直接食用 的粮食 （ 食用 油 ） 数量 。

( 24 ） 种子用粮 （ 油 ） ： 指用于农业生产的粮食 （ 油料 ） 种子数量 。

( 25 ） 榨油付出 ： 指加工实际耗用 的油料 。

( 26 ） 社会粮食 、 食用油库存 ： 指粮油经营企业的商 品粮油库存 、 各级政府储备粮油库存 、 转化企

业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及油料库存 、 城乡 居民户家庭存储粮、 油之和 。

( 27 ） 收购价格 ： 指企业直接向粮食生产者或者粮食经纪人购买粮油 的价格 。

( 28 ） 进库 （ 厂 ） 价格 ： 指企业购进粮油原料时的入库粮油价格 ， 包括支付给卖方的全部粮油货款

费用 。

( 29 ） 出库 （ 厂 ） 价格 ： 指企业销售 出 库的粮油价格 ， 不包含车板费用 。

( 30 ） 批发价格 ： 指在粮食批发市场进场交易 的粮油商 品成交价格 。

( 31） 零售价格 ： 指在粮店 、 超市 、 零售商店等商业网点销售的粮油商品价格 。

3 ． 仓储设施报表部分

( 1） 库区面积 ： 此处所说库区是指企业 自 有用于粮食收购 、 整理 、 储存等作业 ， 有一定封闭措施 ，

相对独立的粮油储存区域 （ 企业为管理方便而人为地将连成一片的粮油储存区域划分为几个管理区 的 ，

不能作为独立的库区进行统计 ） 。 填写统计时点企业各库区所 占用 的土地面积 。 包括各类仓库 、 地坪 、

办公 、 检验等设施 占用 的土地面积 。

( 2 ） 完好仓容 ： 符合 《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 相关要求的标准仓房的设计仓容 ， 即能够安全储粮的

标准仓房的设计装粮能力 ， 不包括需大修 、 待报废仓容 。

( 3 ） 平房仓 ： 用于储存粮食且满足储粮功能要求的单层房式建筑物 。

( 4 ） 浅圆仓 ： 用于储存粮食且满足储粮功能要求 ， 仓 内 直径一般在 20 米以上 ， 仓壁高度与粮仓直

径之比小于 1 . 5 的筒式建筑物 。

( 5 ） 立筒仓 ： 指用于储存粮食且满足储粮功能要求的除浅圆仓之外的筒式建筑物 。

( 6 ） 楼房仓 ： 建筑与楼房相似的 多层粮仓 。

( 7） 其他仓型 ： 指除平房仓 、 浅圆仓 、 立筒仓 、 楼房仓 以外的其他仓房类型 。

( 8） 建成时间 ： 以仓房完成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

( 9 ） 需大修仓容 ： 仓房主体结构或其他部分必须进行维修 ， 才能满足安全储粮需要的仓房容量 。

( 10 ） 简 易仓容 ： 填写各类简 易仓的仓房容量 。 指不是按标准仓房设计 、 四壁简单围挡全封闭 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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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储粮设施 。 不包括储粮罩棚 。

( 11） 油罐个数 ： 填写油罐数量 。

( 12 ） 油罐罐容 ： 填写企业拥有的单罐罐容 1 吨以上的油罐罐容之和 。 单罐容量按照设计容量或标

定容量计算 。 如未进行标定或设计容量不详 ，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

圆柱体立式油罐容量 （ 吨 ） ＝油罐底面积 （m2) x 油罐柱高 （m) x0 . 9x0 . 9 。

卧式油罐 、 油槽 、 地下油罐等异型油罐 ， 可按照安全储存的最大容量填写 。

( 13） 储粮罩棚 ： 指专门用于粮食储藏 ， 配备有测温 、 通风等保粮技术条件 ， 满足临时收纳和短期

周转 ， 无墙身或无完整墙身的半封闭钢结构建筑物 （ 含国家有关部门 下达储粮罩棚建设计划后建设的储

粮罩棚仓容 ） 。

( 14 ） 烘干设施 ： 填写技术性能 良好的烘干设施或设备数量 。

( 15 ） 烘干能力 ： 填写实际最大烘干能力 。

( 16 ） 应用环流熏蒸仓容 ： 填写装备 了 符合 《 磷化氢环流熏蒸装备 》 （ GB/T17913） 要求设备的仓房

的设计仓容 。

( 17 ） 应用粮情测控仓容 ： 填写装备了 符合 《 粮情测控 》 （ LS/T1203） 要求设备的仓房的设计仓容 。

( 18 ） 应用机械通风仓容 ： 填写装备 了 符合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 LS/T 1202） 要求设备的仓

房的设计仓容 。

( 19 ） 实现气调储粮仓容 ： 填写符合 《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 （ CB/T 29890一2013) 8 . 3 气调储粮技术

要求的仓房的设计仓容 。

( 20 ） 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 填写符合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 （ CB/T 29890一2013) 3 . 25 、 3 . 26

低温或准低温储藏要求的仓房的设计仓容 。

( 21） 维修改造新增仓容 ： 原需大修仓容经过维修后可以安全储粮的仓容 ， 与
“

需大修仓容
”

形成

数量消长的逻辑关系 。

( 22 ） 升级改造仓容 ： 通过新建或改造 ， 仓房气密 、 保温隔热等性能及储粮功效明 显提升 ， 并在此

基础上配备应用绿色储粮技术的标准仓房容量 。

4 ． 从业人员报表部分

( 1） 从业人员 期末人数 ： 指报告期最后一 日 在本单位工作 ， 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

员 数 。 该指标为时间 点指标 ， 不包括最后一 日 当天及 以前己经与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 ， 是在 岗

职工 、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 从业人员不包括 ： 1 ．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 ， 并定期领

取生活费的人员 ； 2 ． 在本单位实习 的各类在校学生 ； 3 ． 本单位以劳务外包形式使用 的人员 ， 如 ： 建筑业

整建制使用 的人员 。

( 2） 在岗职工 ：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 由 单位支付工资 的人员 ， 以及有工作 岗位 ， 但由 于学习 、 病伤

产假 （ 六个月 以 内 ） 等原因 暂未工作 ， 仍 由单位支付工资 的人员 。 其中 ， 长期职工是指用工期限在一年

以上 （ 含一年 ） 的在岗职工 ， 当年新分配的大中专技校毕业生虽在当年用工期限不满一年 ， 但应视为长

期职工 ； 临时职工是指用工期限在一年以 内 的在 岗职工 ， 包括签订一年以 内 的劳动合同或使用期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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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临时性 、 季节性用工 ， 如临时招用 的清洁工 、 司 炉工等 。

( 3）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 指具体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员 ， 包括各级经理人 以及具体从事规划计

划 、 人力 资源管理 、 市场营销 、 资本运营 、 财务审计 、 生产管理 、 法律事务 、 质量安全环保 、 行政管理

等业务工作的人员 。

( 4） 专业技术人员 ： 指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的人员 和具有专业技术职务 （ 职称 ） 从

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的人员 。

( 5） 技术工人 ： 指具有 一 定 的专业知识 ， 掌握一定 的工艺和技术 ， 能够独立使用 工具 、 设备进行

操作或生产加工的熟练工人 。 分为初级工 、 中级工 、 高级工 、 技师 、 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

( 6） 其他从业人员 ： 指劳动统计制度规定不作在 岗职工统计 ， 但实际参加各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

报酬的人员 。 包括 ： 聘用和留用 的离退休人员 ； 聘用 的外籍人员 和港 、 澳 、 台方人员 ； 领取补贴的人员

（ 指主要 由街道 、 里弄临时安排到单位劳动锻炼的待业青年和犯了 错误开除公职留用察看的人员 ） 、 兼职

人员和从事第二职业者 ， 不包括领取报酬的在校学生 ： 使用外单位离 岗职工 。

( 7） 学历 ： 指在教育机构 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 ， 有 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 。 含全 日

制教育和在职教育 。 其中 ， 研究生含博士研究生 、 硕士研究生 。 参加各种课程进修班学习获结业证书 的 ，

不作为学历依据 。

5 ． 粮油科技统计报表部分

( l） 项 目 名称 ： 报有关部 门批准立项项 目 的名称 。

( 2） 项 目 编号 ： 按照国家 、 部委或省市给予的项 目 编号进行填写 ， 本单位立项项 目 按照年度 、 A 、

001 顺序编号 ， 例如 ： 本单位编号第一的项 目 为
“

2021A001
"

( 3） 项 目 负 责人 ： 指项 目 牵头人和管理者 。

( 4） 项 目 类别 ： 包括 ： 01 ． 重点研发计划 、 02 ． 支撑计划 、 03 ． 公益专项 、 04 . 863 项 目 、 05 . 973

项 目 、 06 ． 农转项 目 、 07 ． 国 际合作专项 、 08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09 ． 院所开发专项 、 10 ． 高技

术产业化项 目 、 11 ． 地方科技项 目 、 12 ． 单位 自 主开发 、 13 ． 横向委托研究 、 14 ． 其他 。

( 5） 项 目 技术领域 ： 项 目 技术领域包括 ： 01 ． 储藏领域 02 ． 加工领域 03 ． 粮食物流领域 04 ． 检测及质

量安全领域 05 ． 粮食宏观调控及信息化领域 06 粮油食品营养 。

( 6 ） 项 目 批复部 门及来源 ： 包括科技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财政部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基

金委 、 农业农村部 、 地方财政 、 其他 。

( 7 ） 起止年限 ： 起始时间指课题正式下达任务或签订合同 的时间 。 如果这两个时间不一致 ， 则填

写签订合同 的时间 。 结题时间指课题通过鉴定或验收的时间 。 如果课题至年底仍在继续进行 ， 则填写预

计结题时间 。

( 8） 国家财政总预算 ： 指本课题立项时 ， 在项 目 合同书上或课题计划上所确定 的 国拨资金总额 。

( 9 ） 当年国家财政拨款 ： 指统计年度国拨资金数额 。

( 10） 地方财政拨款 ： 地方政府或政府所属部 门 拨付的财政性质经费 ， 地方立项项 目 也填写此项 。

( 11） 单位 自 筹／接受委托 ： 单位在项 目 实施中 自 行筹措的资金或者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开展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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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科研投入费用 。

( 12 ） 专利 ： 指年度 由 国 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 门 向调查单位授予专利权的知识产权 。 包括 ： 发明专

利 、 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 。

( 13） 标准 ：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实施的标准 ， 包括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 、 企业标准 。

( 14 ） 获奖 ： 成果获得国家 、 省部级奖励情况 。

（ 巧 ） 新产品 ： 指采用新技术原理 、 新设计构思研制 、 生产的全新产品 ， 或在结构 、 材质 、 工艺等

某
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 ， 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 了 使用功能的产 品 。 本报表中 的新产

品产值 、 新产品销售收入 、 新产品销售利润等指标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 门认定并在有效期 内 的新产品 ，

也包括本单位 自 行研制开发 ， 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 ， 从投产之 日 起一年之内 的新产品 。

( 16） 新技术 ： 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 自 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新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 ， 或

者在原有技术上的改进与革新 。

( 17 ） 新工艺 ： 工艺是劳动者利用生产工具对各种原材料 、 半成品进行增值加工或处理 ， 最终使之

成为制成品 的方法与过程 。 新工艺就是新的方法或程序 。

( 18） 国家级粮食科技创新平台 ： 指 由 国家批复的粮食科技创新平台 ， 包括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

国家工程实验室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19） 省部级粮食科技创新平台 ： 指 由省或部 门批复的粮食科技创新平台 ， 包括省部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 企业工程中 心 、 产业技术联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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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附 录

（ 一 ） 粮油商品 目 录

行业代码 类别 名 称 行业代码 类别 名称

401030103 小麦 4020401 菜籽油

401030104 小麦粉 4020402 油菜籽

401030203 稻谷 4020501 花生油

40103020301 旱釉稻 4020502 花生果

40103020302 中 晚釉稻 40206 大豆油

40103020303 粳稻 40207 棉籽油

401030204 大米 40208 棕搁油

40103020401 早粕米 4020901 葵花油

40103020402 中晚粕米 4020902 葵花籽

40103020403 粳米 40210 油茶籽油

40103030101 玉米 4021101 芝麻油

40103030102 玉米面和玉米渣 4021102 芝麻

4010304 高粱 40212 玉米油

4010305 大麦 40213 米糠油

4010306 谷子 40214 调和油

4010307 其他谷物 4021501 其他油

401040101 大豆 4021502 其他油料

401040102 豆饼豆粕

4010402 其他豆类

4010501 马铃薯折粮

4010502 其他薯类折粮

40106 粮油食品

40107 粮食深加工产品

本 目 录根据国家统计局 《 统计用产 品分类 目 录》 和粮油行业实际情况确定 。

小麦 ： 指实际小麦 。

小麦粉 ： 指实际小麦粉 。

早釉稻 ： 指实际早釉稻 。

中晚釉稻 ： 指实际中釉稻和晚釉稻之和 。

粳稻 ： 指实际粳稻 （ 包括糯稻 ） 。

早釉米 ： 指实际早釉米 。

中晚釉米 ： 指实际 中釉米和实际晚釉米之和 。

粳米 ： 指实际粳米 （ 包括糯米 ） 。

玉米 ： 指实际玉米 。

玉米面和玉米渣 ： 指实际玉米渣 、 玉米面之和 。

其他谷物 ： 不属于小麦 、 稻谷 、 玉米 、 高粱 、 大麦 、 谷子的其他谷物品种之和 。

一 24 一

弘



大豆 ： 指实际大豆 （ 包括黄豆 、 青豆 、 黑豆 ） 。

豆饼豆粕 ： 指实际豆饼、 实际豆面 、 实际豆粕之和 。

其他豆类 ： 不属于大豆的其他豆类品种之和 。

马铃薯折粮 ： 指实际马铃薯按 5 : 1 折粮的数量 。

其他薯类折粮 ： 不属于马铃薯的其他薯类按 5 : 1 折粮的数量 。

菜籽油 ： 指实际菜籽油 。

油菜籽 ： 指实际油菜籽 。

花生油 ： 指实际花生油 。

花生果 ： 指实际花生果 （ 带壳 ） 和花生仁折花生果之和 。

豆油 ： 指实际豆油 。

棉籽油 ： 指以棉花籽榨的油及棉花籽折油之和 。

棕搁油 ： 指实际棕搁油 。

葵花油 ： 指实际葵花油 。

葵花籽 ： 指实际葵花籽 （ 带壳 ） 和葵花仁折葵花籽之和 。

油茶籽油 ： 指实际油茶籽油 。

芝麻油 ： 指实际芝麻油 。

芝麻 ： 指实际芝麻 。

玉米油 ： 指实际玉米油 。

米糠油 ： 指实际米糠油 。

调和油 ： 将两种 以上经精炼的油脂 （ 香味油 除外 ） 按比例调配制成的食用油 。

其他油 ： 指不属于 以上品种的其他食用油之和 。

其他油料 ： 指不属于 以上品种的其他食用油料之和 。

粮油食品 ： 以原粮或成品粮油为主要原料 ， 通过蒸煮 、 发酵 、 焙烤 、 冷冻等工艺 ， 加工产出 的各种

粮油食品 ， 包括主食和副食 。 其 中 ， 主食包括馒头 （ 含花卷 、 包子等 ） 、 挂面 、 方便面 、 鲜湿面 、 米制

品 （ 含方便米饭 、 方便米粥 、 米粉 、 米糕等 ） 等主食品 ， 以及各种速冻米面制主食 （ 含速冻包子 、 速冻

饺子 、 速冻馒头 、 花卷 、 春卷 、 速冻汤圆等 ） ； 副食包括饼干 、 糕点 、 豆制品 、 调味品等 。

粮食深加工产品 ： 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原料 ， 通过物理化学方法 ， 加工产 出 的商品淀粉 （ 含食用淀

粉 、 工业淀粉 、 药用淀粉 、 变性淀粉等 ） 、 酒精 （ 含食用酒精 、 工业酒精 、 医用酒精 、 燃料乙醇等 ） 、 淀

粉糖 （ 含葡萄糖 （ 浆 ） 、 麦芽糖 （ 浆 ） 、 糊精 、 怡糖 、 高果葡糖浆 、 啤酒用糖浆 、 功能性低聚糖 、 低聚木

糖 、 低聚异麦芽糖等 ） 、 多元醇 （ 含 山 梨糖醇 、 木糖醇 、 麦芽糖醇 、 甘露糖醇 、 低聚异麦芽糖醇 、 乙二

醇 、 环氧乙烷 、 丙二醇等 ） 、 发酵制 品 （ 含味精 、 氨基酸 、 柠檬酸等 ） 及其他工业产品 。

25

3l



（ 二 ） 向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

1 ． 北京市粮食流通年度统计资料 ， 包括汇总数据 、 分析报告 。

2 ． 基本单位名录库信息 ： 调查 中获取的单位变动情况反馈北京市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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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北京市城乡居民户粮油收支平衡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 费
抽样调查方案

为全面 、 准确掌握全市粮油供需平衡状况 ， 为各级政府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可靠依据 ， 确保首都粮食

安全 ， 根据 《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 关于建立粮食供需抽查制度的规定 ， 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社

会粮食 、 食用植物油抽样调查方案 》 ， 结合本市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工作实际 ， 特制订本方案 。

一

、 调查对象

城乡居民户 、 餐饮行业单位 。

二 、 调查 内 容

粮食 、 食用植物油 的供给量 、 消 费量和库存量 。

三 、 调查方法

社会粮食 、 食用植物油供需平衡调查工作是 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 一组织 ，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

管理部 门共同参与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 。 城乡居民粮油收支平衡调查和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费调查是

本市社会粮食 、 食用植物油供需平衡调查工作的重要 内 容 ， 由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有关工作要求 ， 组织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开展 。 城乡居民粮油收支平衡调查采取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下达本市城 、 乡 居民户样本总量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本市调查样本数量分解到各区 的

方法 ， 采取随机抽样调查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费调查作为本市城乡居民户食用油消费调查的有效补

充 ， 由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测算本市调查样本总量 ， 并分解到各区 ， 采取随机抽样调

查 。

（ 一 ） 乡村居 民户粮油收支平衡抽样调查方法

1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经测算分解给本市 的 乡村居 民户抽样调查样本

数量 ， 按各区乡村人 口 占全市乡村人 口 比例分解到各郊区 （ 包括 ： 门头沟 、 昌平 、 房 山 、 大兴 、 顺义 、

通州 、 密云 、 怀柔 、 平谷 、 延庆 ） 。

2 ． 各郊区按照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的乡村居民户样本数量 ， 将本区乡 镇以乡 村人 口 人均粮食产

量为标识排序 ， 按照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2一3 个乡镇 ，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 一3 个村 ， 每个村随机抽取调查

户 的方法开展抽样调查 ， 确保抽样调查户总量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的样本数量一致 。

3 ． 乡村调查户按月 分品种记载 《 北京市乡村居民户粮油收支台账 》 （ 详见附件 l) ， 次年 1 月 底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调查员完成调查户 台账的收集整理工作 ； 次年 2 月 底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 门汇总填报数据 ， 通过
“

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
”

上报乡村居民户 粮油收支平衡基础调查表 。

（ 二 ） 城镇居民户 粮油收支平衡抽样调查方法

1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经测算分解给本市的城镇居 民户抽样调查样本

数量 ， 按各区城镇人 口 占全市城镇人 口 比例分解到各区 ：

2 ． 各区按照市粮食和储备局下达的城镇居 民户调查样本数量 ， 采取 由 区抽街道 （ 社区 ） 、 街道抽居

民户二阶段抽样方法 ， 确定被调查的城镇居民户 ； 城镇居民户调查样本总量小于 10 户 的 区 （ 延庆区 、

一 27 一

33



「 〕 头沟区 ） ， 可直接通过街道随机抽取被调查 的城镇居民户 ； 确保抽样调查户总量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下达的样本数量一致 。

3 ． 城镇调查户在 8 月 和 12 月 两个月 记载 《 北京市城镇住户粮油消费 日 记帐 》 （ 详见附件 2 ) ， 各区组

织调查员 通过两个月 的合计量计算均值 ， 推算全年的粮油供给量 、 消 费量和库存量 。 次年 1 月 底前 ， 各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组织调查员 完成调查户 台账的收集整理工作 ； 次年 2 月 底前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汇总填报数据 ， 通过
“

国家粮油统计信息、 系统
”

上报城镇居 民户 粮油收支平衡基础调查表 。

（ 三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植物油消 费调查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依据当年实际情况测算的餐饮用油调查样本数量 ， 按照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关于调整城乡居民调查户样本数量的通知 》 （ 京粮函 （ 2021) 13 号 ） 将餐饮行业单位调查样本数量

分解到各区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本区餐饮行业单位名录 ， 随机抽取调查样本开

展抽样调查 ， 确保抽样调查样本总量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的样本数量一致 。 次年 2 月 底前 ， 各区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调查员完成餐饮行业单位基础调查表的收集整理工作 ， 并通过电子邮件上报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 。

四 、 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估

（ 一 ） 年 内 非特殊情况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不得随意变更或增减调查户数 。

（ 二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指导城乡 居 民户做好粮油收支台账的 日 常登记 ， 要加强对基础调查数

据的审核把关 ， 确保真实可靠 。

（ 三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每年从全国范围 内 抽取 10％的城乡居民调查户进行评估 ， 核实基础数

据的真实性及样本的代表性 ， 定期检验抽样调查误差 。

五 、 调查时间和频率

城乡居民粮油收支平衡调查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费调查每年开展一次 ， 以 12 月 31 日 为标准时

点 ， 调查年度数据 ； 乡村居民户存粮调查作为以 4 月 30 日 为标准时点 ， 仅报送部分指标 。

六 、 有关要求

（ 一 ）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 ， 充实调查力量 ， 明确专人负责调查工作 ， 定期组织

开展调查人员培训 。

（ 二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城乡 居 民调查户 的有效样本数量拨付

调查费用 ； 餐饮行业单位食用油消 费调查费用 由 市级财政资金拨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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